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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京 01破申 697号

申请人：张玉霄，女，1967年 12月 10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海

淀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康，北京市百瑞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汉喜普泰（北京）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 616 号新华国际中心 A 座 2 层 216

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郝建生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谢雪飞，汉喜普泰（北京）医院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员工。

申请人张玉霄以被申请人汉喜普泰（北京）医院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汉喜普泰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

汉喜普泰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通知了汉喜普泰公司，汉

喜普泰公司认可未能偿还对张玉霄的到期债务，同意对其进行破

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，汉喜普泰公司成立日期为 2009年 5月 18日，登

记机关为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（中外合资），公司股东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持股

比例 29.7953%）；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持股比例 19.6477%）；成都光控世纪医疗健康创业投资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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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（持股比例 8.1523% ）等 35 位股东。公司注册资本为

7517.14549万元，经营范围为投资与资产管理；货物进出口、技

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等。

2024 年 6 月 19 日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丰台

法院）作出（2024）京 0106诉前调确 718号民事裁定书，经调解，

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：汉喜普泰公司于 2024年 7月 15日

前向张玉霄支付劳务费 872 825元；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。

因被申请人汉喜普泰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

所确定的给付义务，申请人张玉霄向丰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2025

年 1 月 23 日，丰台法院作出（2024）京 0106 执 9567 号之五执

行裁定书，因未发现被申请人汉喜普泰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

产，故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公司强制清

算案件及企业破产案件管辖的通知》，2019 年 11 月 1 日以后，

北京市辖区内区级以上（含区级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

公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由北京破产法庭集中管辖，

汉喜普泰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，核准登记机关为北京市

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，企业法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
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，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

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。本案中，张玉霄对

汉喜普泰公司享有债权并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，故张玉霄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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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符合申请人的主体资格。汉喜普泰公司经强制执行，仍无

法偿还对张玉霄的到期债务，应当认定汉喜普泰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具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。

故张玉霄申请对汉喜普泰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

院依法予以受理。        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受理张玉霄对汉喜普泰（北京）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破

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   牟芳菲

审 判 员    曹  蕾

审 判 员    李 笑

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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